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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年度北一區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運作傳承研習會 

實施計畫 

壹、計畫名稱：113年北一區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運作傳承研習會 

貳、計畫目的： 

  為提供北一區各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性平會）相關承辦人員專

業交流及經驗分享之平臺，並加強各校 113 年度性平會新進承辦人員（或相關權責人

員）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令與性平會行政運作知能，熟習校園性別事件之處理程序，以

整合學校各處室資源，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推動。 

參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 

肆、協辦單位：教育部委託設置北一區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推展中心（世新大學） 

伍、辦理時間：113年 9月 27日（五）上午 9時 20分至下午 5時 

陸、辦理地點：世新大學 管理學院大樓 2樓 國際會議廳 

柒、參與對象：北一區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承辦人，每校至多 2名參與，計約

80人參加。 

捌、報名須知： 

一、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13年 9 月 6日（五）下午 5 時止，請至以下網址報名： 

報名表單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1w8ishLgQJmPhNiG9 

 

 

※已完成報名程序之參加人員，不再另發報名成功通知，將於活動前一週以電子

郵件發送行前通知，敬請留意相關資訊。 

二、聯絡人：北一區性平中心 洪詩婷小姐 

三、聯絡電話：(02)2236-8225 #82013 

四、電子信箱：zenihst@mail.shu.edu.tw 

五、若因故不克參加，或需更改出席人員，請於 9月 18 日（三）下午 5時前以電話或

e-mail 通知。 

玖、 參加人員由協辦單位提供會議當日餐點，並請各校核予公（差）假及依規定核報支差

旅費。 

https://forms.gle/1w8ishLgQJmPhNiG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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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、 議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時間 內容 

9:20-9:50 報到 

9:50-10:00 開幕式致詞&大合照 

10:00-12:00 專題講座 

12:00-13:00 午餐 

13:00-14:00 資深承辦人分享（一） 

14:00-15:00 資深承辦人分享（二） 

15:00-15:10 中場休息 

15:10-16:00 

分組討論主題（一） 

各校校園性別事件防治規定之修正 

分組討論主題（二） 

性平會與校內相關單位之溝通協調 

分組討論主題（三） 

校園性別事件師對生案件 

分組討論主題（四） 

校園性別事件生對生案件 

16:00-17:00 綜合 QA座談 

17:00~ 賦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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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壹、 會議地點：世新大學管理學院大樓 2樓國際會議廳 

地  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 111號 

※會議場地參考位置圖（如圖示）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會議場地路線指引：沿木柵路直行，即可抵達世新大學管理學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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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拾貳、 交通資訊： 

【開車前往】 

從辛亥路（辛亥隧道）過辛亥隧道→直行過懷恩隧道→直行至木柵路右轉直行→

過考試院再直行即抵達世新大學管理學院。 

從羅斯福路（公館）自羅斯福路四段向南直走至六段→左轉景中街→右轉景興路

→左轉木柵路後順行→即抵達世新大學管理學院。 

自北二高（新店交流道）下→直行至中興路三段到底→右轉上橋，往木柵路一段

後順行→即抵達世新大學管理學院。 

※本次研習會未提供停車位。 

 

【公車】 

可搭乘下列公車至「復興派出所站」下車： 

聯營251、253右線、棕6、棕12、指南客運660、欣欣客運石碇線666、新店客運

647 

 

【捷運】 

搭乘捷運松山新店線（綠線）至景美站 2 號出口，出口斜對面轉搭上述公車至

「復興派出所站」或「考試院站」下車。 

搭乘捷運木柵線（棕線）至萬芳醫院站，轉搭上述接駁公車至「考試院站」或

「復興派出所站」下車，即抵達世新大學管理學院。 

捷運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1 號出口，景文街直走左轉木柵路後沿堤防邊行走，步行

約 15-25 分鐘可到達。 

捷運松山新店線景美站 2 號出口，沿景中街看到摩斯漢堡後右轉景興路，直走至

木柵路左轉，步行約 15-25 分鐘可到達。 

 

壹拾壹、 其他提醒 

一、本次會議不提供免洗杯，請自行準備水杯。 

二、若預定辦理會議日期遭遇颱風或其他不可抗力之因素，於取得教育部確認同意

後，將取消本次會議辦理，並擇日辦理本會議，確切補辦日期另行通知。 


